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

协 议 书
（教师教育专业适用）
甲方单位：琼台师范学院

乙方单位： 

签订年月：     年   月  
琼台师范学院

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协议书
教育实践，是师范学校办学的出发点和归宿。面向基础教育办学，从而使全体师生不间断地了解、研究、服务小学和幼儿园，这对师范学校教育的建设与发展，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建立稳定、高水平的教育实践基地学校，是上述办学宗旨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。通过基地学校，把师范学校的教育理论与小学、幼儿园生动丰富的教育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，充分发挥双方的办学优势，形成强强联合的办学模式。为此，经双方协商，琼台师范学院（甲方）决定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建立实践教学基地，双方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助、资源共享、积极配合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责任和义务：

（一）提供学术信息，共同开展学术活动
　　1．甲方举办的学术报告、讲座和短期教育理论班，邀请乙方的领导和教师自愿参加；
　　2. 应乙方要求，选派本校或校外单位教育研究专家到乙方进行学术报告或讲座；
　　3．义务提供教育教学业务咨询；
　　4．为乙方校领导及老师免费提供图书资料的查询和借阅，免费赠送本校编写的教育教学参考资料。

（二）为乙方提供教研科研培训便利
　　1．在可能条件下，邀请乙方有关人员参加甲方的科研立项和教学研讨活动；
　　2．应乙方要求，为乙方提供课外活动的指导教师，为其学生提供科普教育活动；
　　3．免费接受乙方的教师来甲方进修旁听有关课程，为甲方教师基本功培训提供帮助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实践活动
　

根据乙方的师资需求，安排有关专业的实习生前去见习、实习。在开展实践活动时，提前     天提出计划，并于活动开始前     天与乙方商定，共同组织实施。 
    二、乙方责任和义务：
（一）为甲方教学提供实践条件

1．同意作为甲方师范专业的教育实习基地，接待甲方学生的教育实践（见习、实习）活动，接纳人数及实践形式视当年情况双方协商，在见习、实习计划中体现；

2．在条件许可时，为见（实）习生提供必要的备课场所及就餐、住宿条件等；
3. 选派本校思想素质好、业务能力强的教师为见（实）习生讲观摩课，介绍班主任工作经验，指导见（实）习生的教育见（实）习工作。

(二)与甲方合作开展教研科研活动

1．根据甲方要求，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前提下，选派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到甲方作经验介绍，甲方支付其车旅费、住宿费，并按规定付给劳务酬金；

2. 在自愿的前提下，与甲方交流教育教学信息或合作开展有关的科研活动。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甲方授予乙方“琼台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”称号，并赠送牌匾，由乙方悬挂。

（二）为加强联系，甲乙双方各设一联系人，定期互通信息，总结交流经验，确保实践教学基地有序、正常运行，为海南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培养合格的师范生作贡献。

甲方联系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联系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本协议有效期为    年，即从 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。有效期满后如需要续签，由双方另行协商。

（四）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（五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  方（盖章）： 　　　　　  乙  方（盖章）:  
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　　　　　　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　 月    日　　　　　　      年   月   日


